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荷兰银行有限公司开办

固定票息外汇结构性存款产品的函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

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1772.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同意荷兰银行有限公司开办固定票息外汇结构性

存款产品的函荷兰银行有限公司： 你行上海分行行长蔡秉翰

先生2006年1月16日致我会的函收悉。 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

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5

年第2号）的有关规定，兹批复如下： 一、批准你行在北京

、上海和深圳三个城市推出保本型外汇连动结构性存款（系

列7Ⅱ）、荷银“深监指数”挂钩结构性存款（到期保本型）

、荷银可再生能源挂钩结构性存款（到期保本型）和太平洋

债券连动结构性存款（到期保本型）四项含固定票息到期保

本型外汇结构性存款。你行在上述三个城市推出此四项理财

产品之前10日内，应将以下文件资料报送所在地银监会派出

机构：（一）中国银监会关于此项理财产品的批复文件复印

件；（二）你行授权文件；（三）产品说明书、产品对外介

绍材料和宣传材料。 二、你行在华分行应遵守《商业银行个

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

管理指引》等有关法规规定，全面、充分、及时地以醒目、

通俗的文字披露风险及相关信息，确保了解客户和符合客户

最大利益，并按规定及时向中国银监会及所在地银监会派出

机构报送会计、统计及其他相关资料。 三、你行应加强对个

人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相关人员

的培圳工作，定期检查业务开展情况，并将业务办理中出现



的重大风险事项及时报告中国银监会及所在地银监会派出机

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